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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考试， 只要花点钱” 就能轻轻松松拿到合格

证？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一起承诺不用考试直

接拿证的服务合同无效纠纷案件。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案

涉 《合作服务协议》 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且违背公序良俗，

应属无效合同。

职业证书无需考试花钱就能买?
法院：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且违背公序良俗， 合同无效

加工费仅2700元，
出故障却要赔偿损失39万元？
法院：适用可预见性规则，综合双方过错，各承担一半责任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何超 张静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胡明冬

    花钱买证却不属

实，一纸诉状要退款

原告康某公司为了给员工

办理有害生物防制员证书和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通过网

络联系到被告伍某公司， 伍某

公司在沟通过程中向康某公司

发送了人社部门颁发的有害生

物防制员证书模板。 后双方签

订 《合作服务协议》， 约定出

证时间为 60-90 个工作日，

培训费总费用为 12000 元， 确

保培训取得证书真实有效且国

家人社部门网站可查询， 并明

确了学员姓名和对应的证书类

型。 合同另约定康某公司在出

证过程中应积极配合， 不需要

参加考试。 后康某公司向伍某

公司转账 12000 元。

第三人深某公司系人社部

门备案并公示的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机构， 其向上述合同约定

的人员颁发了与约定一致的有

害生物防制员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康某公司拿到纸质证书

后， 认为其取得的证书系第三

人深某公司颁发， 并非人社部

门颁发， 与伍某公司签订合同

时提供的证书模板不一致， 故

要求解除 《合作服务协议》，

伍某公司返还服务费 12000 元

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对此， 被告伍某公司认

为， 其交付的证书符合合同约

定， 颁发部门与模板不一致是

国家政策调整， 已经不再由人

社部门颁发相关证书。 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确实没有办理

出来， 如在期限内未能办理，

同意就该部分费用进行退款。

第三人深某公司表示其与

康某公司和伍某公司均没有任

何法律关系， 系第三方委托办

理资格证。 法庭要求限期提交

对持证人进行评审的证据材

料， 其未能提供。

诉讼过程中， 被告伍某公

司唯一股东叶某将公司办理了

注销登记。 原告康某公司变更

诉请， 要求由叶某返还服务费

12000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

失。 叶某对于替代被告伍某公

司承担责任无异议。

法院：违反行政管

理秩序，合同无效

闵行法院经审理涉案事实

和双方证据， 围绕争议焦点作

出认定： 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属

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范

围。 案涉《合作服务协议》 应

属无效合同。

本案中， 案涉《合作服务

协议》 名为“服务”， 但其本

质系替原告康某公司员工跳过

考核程序、 直接取得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

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程

及标准的目的在于， 通过明晰

职业技能等级， 进而提升特定

行业职业者技能水平， 规范从

业人员职业发展路径， 同时对

该行业监督与管理。 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也必须经过相应

考核程序方能获得， 对于违反

程序取得证书的需承担相应责

任。 《合作服务协议》 约定不

需要参加考试即可获取相应证

书， 显然与上述考核规定不

符， 违反了行政管理秩序。

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而

言， 案涉《合作服务协议》 的

合同目的系帮助特定人员逃避

考核流程、 违规获取从业资

质， 显然不具有正当性。 原告

亦表示其办证的用途系为了获

取投标资质， 且会安排持证人

员上岗进行操作。 如若不对此

类合同进行规制， 势必产生无

职业能力人员持证上岗的后

果， 该情形不当压缩了具备职

业能力人员的从业空间， 不利

于行业发展， 亦与培训工匠精

神与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相

悖； 二是无职业能力人员的操

作难以符合实际生产生活要

求，容易造成安全隐患，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

综上， 该协议因扰乱行政

管理秩序、 且有悖社会公共利

益，不具有社会妥当性，故系违

背公序良俗的协议，当属无效。

据此， 对于叶某诉讼中注

销伍某公司的行为， 法院经审

查后认为叶某在明知伍某公司

可能需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仍办

理注销， 且未将清算、 注销事

项如实告知法院或其他当事

人， 亦未将本案债务承担问题

在清算程序中考虑。 其虚构

“无债权债务” 的清算结果，

恶意办理公司注销， 该行为具

有帮助公司逃避债务与社会责

任的故意， 违反了诚实信用原

则， 严重妨碍民事诉讼的正常

进行。 此后叶某更是多次不配

合法院的审判工作， 造成司法

资源的极大浪费， 故法院对叶

某作出罚款决定。

  本报讯 受托方为印刷机

橡皮布安装钢夹， 每件费用仅

收取 90 元。 后由于带钢夹的

橡皮布成品屡次发生钢夹与橡

皮布脱落导致印刷机出现故

障， 产生损失总计 39 万余元，

巨额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近

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承揽合同纠纷案件。

C 公司向 A 公司采购 30

张用于印刷机的橡皮布，A 公

司生产出橡皮布之后， 委托 B

公司为该 30 张橡皮布安装钢

夹，安装费为每张含税单价 90

元，共计 2700 元。 B 公司加工

好之后，A 公司将带钢夹的成

品橡皮布交付给 C 公司。 C 公

司将该批成品橡皮布出售给 D

公司，D 公司将这批橡皮布用

作某知名品牌印刷机的辅料。

然而， 该印刷机由于钢夹

与橡皮布脱落发生了两次故

障， 导致 D 公司产生损失，

于是 D 公司以产品责任纠纷

将 C 公司和 A 公司起诉至长

春市某法院。

经长春市某法院委托鉴

定， 钢夹和橡皮布脱落的原因

为钢夹强度质量不合格。 最

终， 该法院判决 A 公司赔偿

D 公司各项损失共计 28 万余

元。 此外， A 公司还向法院支

付了案件受理费 2000 余元和

鉴定费 10 万元。

该判决生效后， A 公司认

为是因 B 公司安装的钢夹的

质量问题导致了上述事故和诉

讼， 最后是由 A 公司向 D 公

司赔偿损失并支出了司法成

本， 然而该些费用均是 B 公

司对 A 公司所造成的损失， B

公司应予以全额赔偿。 因此，

原告 A 公司将被告 B 公司诉

至宝山法院， 要求被告 B 公

司赔偿原告 A 公司前述损失

共计 39 万余元。

庭审中， 被告 B 公司辩

称， 其只负责对 A 公司生产

的橡皮布安装钢夹， 每张仅收

取 90 元的加工费， A 公司并

没有事先告知这批橡皮布将用

在某知名品牌的印刷机上，该

印刷机是原装进口， 也是世界

上比较先进的印刷设备， 其使

用说明书对于辅料和耗材都有

严格的要求，但 A 公司委托 B

公司加工时未作任何说明，因

此不同意 A 公司的赔偿要求。

宝山法院经审理认为， A

公司与 B 公司之间构成承揽

合同关系。 从事实证据来看，

A 公司与 B 公司没有签订书

面合同， 双方对于产品具体用

途、 验收标准以及质量赔付责

任等事项也没有作出过任何约

定。 A 公司明知该批橡皮布最

终将用在某知名品牌印刷机

上， 但 A 公司并没有将此告

知 B 公司， 对钢夹的质量和

强度也没有作出过明确要求。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违

反合同的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的范围， 应以违约方在订

立合同时已经预见到或应当预

见到的损失为限度。 具体到本

案中， 市场上不同品牌的印刷

机对辅料和耗材的质量要求不

同，价格差异也较大，有的知名

品牌甚至明确要求使用同品牌

的辅料和耗材，B 公司接受 A

公司委托加工的时候显然无法

预见到该批橡皮布将用在某知

名品牌的印刷机上， 从而难以

界定和判断巨大损失赔付额。

综合本案履行情况和双方

过错程度， 宝山法院判决被告

B 公司对原告 A 公司的损失

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一审判

决后， 原告 A 公司不服提起

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一、 什么是违约损害赔偿

可预见性规则？

违约损害赔偿可预见性规

则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因违约

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时，

违约方仅就缔约时预见到或应

当预见到的因违约所造成的损

失负责 ， 超出预见范围的损

失， 违约方不予赔偿的规则。

法官在运用可预见性规则时，

应合法合理确定非违约方的损

失范围， 贯彻公平原则， 平衡

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保障交易

活动的正常进行。

二、 适用可预见性规则应

当注意什么？

在合同案件中， 违约损害

赔偿范围可预见性规则的适

用， 其作用在于限定非违约方

的损失， 确定违约方损害赔偿

责任的合理上限， 将责任风险

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法官

在适用该规则时应当注意：

1、 违约方预见的时间 。

判断违约方可预见到或者应当

预见到的损失的时间点为双方

订立合同时， 而不是违约时或

损失发生时。 合同的订立涉及

合同双方权利、 义务、 责任、

风险的分配与承担， 而立法上

将预见的时间点确定为订立合

同时， 有利于督促当事人在缔

约之前或之时， 对合同成立后

的违约风险进行预测， 对合同

履行的成本收益进行评估， 从

而维护交易秩序、 促进交易发

展。

2、 违约方预见的损失 。

违约方可预见或者应当预见违

约所造成的损失， 应当以正常

理性人的标准去判断， 即按照

与违约方处于相同或者类似情

况的市场主体能预见或者应当

预见到的损失予以确定， 同时

应结合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

的， 综合考虑交易类型、 交易

习惯、 磋商过程等因素对损失

进行确定。

【法官说法】


